冶建协（2011）55号

关于申报评选全国冶金建设行业高级技术专家高级管理专家和高级技能专家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全国冶金建设行业高级专家管理办法》冶建协（2009）57号文件的相关规定，经研究决定开展申报评选2011年全国冶金建设行业高级技术专家、高级管理专家和高级技能专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申报全国冶金建设行业高级技术专家、高级管理专家和高级技能专家的依据：冶建协(2009)57号《全国冶金建设行业高级专家管理办法》（请在中国冶金建设协会网查阅）；

2、申报全国冶金建设行业高级技术专家、高级管理专家和高级技能专家均在中国冶金建设协会网上（“网上申报系统登录”窗口）申报；

3、各申报单位的有关人员按网上申报提示要求，填写相关“申报表”；

4、申报人员1人以上的申报单位，需填写相应书面“专家汇总表”（见附件），书面“汇总表”经单位加盖公章寄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5、申报截止时间：2011年6月15号
6、联系方式：联系人   赵艳芳  电话   010-82227796 
郭启蛟  电话   010-82227793   

特此通知。

附件：

全国冶金建设行业高级技术专家、高级管理专家、高级技能专家汇总表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件                      高级技术专家/高级管理专家/高级技能专家汇总表
	编 号
	姓 名
	申报专业
	单      位
	职 称
	主要业绩
	主要管理工作简历
	获奖情况
	年龄

	
	
	
	
	
	
	
	
	

	
	
	
	
	
	
	
	
	

	
	
	
	
	
	
	
	
	

	
	
	
	
	
	
	
	
	

	
	
	
	
	
	
	
	
	

	
	
	
	
	
	
	
	
	

	
	
	
	
	
	
	
	
	

	
	
	
	
	
	
	
	
	

	
	
	
	
	
	
	
	
	

	
	
	
	
	
	
	
	
	

	
	
	
	
	
	
	
	
	

	
	
	
	
	
	
	
	
	

	
	
	
	
	
	
	
	
	

	
	
	
	
	
	
	
	
	

	
	
	
	
	
	
	
	
	

	
	
	
	
	
	
	
	
	


注  1.高级技术专家、高级管理专家、高级技能专家须各自分别填写“汇总表”。
2.表中“编号”须与申报人员号一致。

单位：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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